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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税务专业硕士培养
改革与探索

山东大学 李华
2015年9月

一、山东大学税务专业硕士培养

搭建税务专业硕士培养的基本平台

• 山东大学自2011年设立税务专业，目标是培养

“具有解决实际涉税问题能力的高层次、高素质、

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。”

• 前期工作

– 四项制度：入学考试制度、人才培养方案、山东大学

税务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、山东大学税务专

业学位兼职导师职责

– 三个平台：齐鲁税务讲坛平台、实践基地平台、税收
实验室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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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专业硕士培养中的重大改革

• 1、学分学制改革

2013年起，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由2年变为3年，采用学分制

（28学分改为42学分）。税务硕士研究生应在涉税工作部门实习不少

于一年。

• 2、教学方案修改

对应学制的改革修改了教学方案，除增加课程外，还增加了资格考试

的要求。

• 3、收费标准改革

从2014级起，我校开始对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收取学费。目

前，税务硕士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年10000元。

二、实践中遇到的问题

• 1、招生规模偏小，影响培养质量。

• 2、专业分布过杂，增加了上课难度。

• 3、经费支持有限，难以覆盖培养成本。

• 4、校外导师聘任及参与制度尚待完善。

• 5、专业硕士实习实践有效性有待考察。

三、已有的改进措施

招生规模

聘任模式

社会支持

实习实践 改革举措

1、招生规模方面

• 逐步扩大招生规模、适应硕士的改革：山

大2015级财税专业学硕与专硕人数之比为

12:18

2、聘任模式方面

（1）实行校外导师统一受聘制度

（2）专题与课程相结合、以课程内容为主线设置

前沿讲座

兼职导师聘任：规范化、系统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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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方式：多元化 3、实习实践方面：推行“双阶段实习”模式

广阔的实习实践平台

• 4.社会支持

专业导师：报告

实习实践基地：奖学金

四、进一步的拓展

• 1、招生模式方面:

—原则上校内生源注重专业，校外生源注重经历

• 2、学生培养层次方面：精英成长计划

不是税收工匠，是高端税务人才

• 3、经费支持方面：

– 合作研究与讲学

– 市场化的良性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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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里足下，同期明朝佳绩
三尺台前，共树百年栋梁


